
建筑业企业资质核准（注销）办理流程 

 

 
企业进入“杭州建设网”-“杭州建设信用监管平台”，

完善企业基本信息后，进入“企业资质申报系统”相

应模块，按照要求录入相关信息，上传相关材料扫描

件，并承诺注销的资质无在建项目，然后点击上报。 

经系统比对无误后，系统自动对

企业申请注销的资质予以注销操

作。 

经系统比对发现有误的，退回。 

注销结果在信用网上向社会公示

7 天，公示期间若无异议的，注销

结果将在公示期结束后正式生

效。注销部分资质的，我委生成

新的电子证书并短信通知企业。 

1.注销部分资质的，企业收到短信

后，进入“杭州建设信用监管平

台”-“建筑企业资质审批平台企

业门户”-“企业信息管理”-“电

子证照信息”栏目，自行下载、

打印新的电子证书。 

2.原持有纸质资质证书需作废的，

邮寄作废的资质证书至：江干区

解放东路 18 号市民中心 D 座 24

楼，市场处收。 


